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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南军信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信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况进行了审

慎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委托贷款事项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19日，湖南军信环保集团平江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湖南平

江军信环保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平江军信”）与平江县

人民政府签订了《平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框架协议》，约定由平江军信

采用BOT模式（即建设-经营-移交）实施平江焚烧发电项目，负责项目的投资、

建设、运营及维护，项目选址为平江县瓮江镇英集村长沙组下柳塅。为加快项

目实施进程，平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平江县城管局”）作为

建设方，委托湖南天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岳集团”）负责平江

焚烧发电项目的前期征地拆迁及三通一平的资金筹措及支付工作 

为确保项目顺利开工建设，公司在保证自身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

拟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向天岳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

本数）的委托贷款用于支付平江焚烧发电项目的前期征地拆迁资金及三通一平

费用，贷款期限不超过60个月，贷款年利率4.1%，利息按季结算，本金平均分

五年归还。平江县城乡统筹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就本次委托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23.46亿元，本次委托贷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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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

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相关部门审批。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天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控股股东：平江县财政局（持有天岳集团100%股权） 

3、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街道东兴北路266号十一楼 

4、成立时间：2018年12月24日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法定代表人：吴敏思 

7、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万元 

8、经营范围：资本投资、医疗投资服务；从事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收购托管、资产处置；国有股权管理；企业重

组兼并等资本运营、管理；以自有资产对公共服务项目投资融资；承担县城区

域内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投资管理和其它招商项目开发、建设、服

务管理；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旅游产业综合开发利用；旅游景区规划设

计、开发、管理，土地收储、土地经营、土地整理开发；房地产开发、出租和

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矿山开采、矿产品销售；能源项目开发；能源产

品销售；学校、医院建设，教学、医疗设备采购，以及县人民政府依法授权管

理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经营情况：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9.52万元，净利润-2,955.48万元，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848,858.67万元，负债总额188,053.80万元，净资产

660,804.88万元，资产负债率22%。（以上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经湖南恒业

腾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

利润 -1,809.88万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总资产836,308.29万元，净资产

658,995.00万元。（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10、借款、提供担保情况：现未结清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中长期借款

35,000万元，为其他企业担保94,150万元。 

11、借款人无未决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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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它：借款人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委托

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13、公司过去未对天岳集团提供过任何财务资助，天岳集团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三、委托贷款协议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 

2、委托贷款用途：本次委托贷款拟用于支付平江焚烧发电项目前期征地拆

迁资金及三通一平费用 

3、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60个月 

4、委托贷款年利率：年利率4.1% 

5、还款方式：利息按季结算，本金平均分五年归还 

6、担保措施：平江县城乡统筹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就本次委托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内容及其他相关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风险揭示和风险控制 

1、目的：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能积极推进平江焚烧发电

项目的前期建设，以便后续平江军信能顺利建设运营平江焚烧发电项目，有助

于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及拓展，符合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将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实施，不会对公司未

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2、风险揭示：委托贷款在投资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管理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从而可能对委托贷款和收益产生影响。 

3、风险控制 

（1）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签署委托贷款相关

的协议、合同，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委托贷款的具体实施并控制风险。 

（2）借款人天岳集团为国有独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平江县财政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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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偿债能力。同时为降低风险，平江县城乡统筹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为借

款人就本次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方的财务状况良好，本次委

托贷款的风险可控。 

（3）担保方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公司名称：平江县城乡统筹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7月2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天岳街道东兴北路266号十楼 

法定代表人：罗珂璐 

经营范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组织实施全县城乡旅游开发项

目投资管理，河流水库治理，教育、医疗卫生及养老机构建设管理，污水、垃

圾处理及安全饮水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土地整冶与生态恢复，后续产业

发展及其它相关的设施建设和融资管理，以及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其它开发项目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2021年，担保方实现营业收入19,738.07万元，净利

润 9,768.80万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92,175.60万元，净资产

97,375.60万元。（以上数据经湖南恒业腾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实施，有助于公司及子

公司业务经营及拓展，符合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会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除本次拟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和其



5  

他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

额为1.5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39%。 

七、本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为积极推进平江焚烧发电项目的前期建设

工作，确保平江焚烧发电项目顺利建设运营。岳阳市平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作为建设方，委托天岳集团负责平江焚烧发电项目的前期征地拆迁及三通

一平的资金筹措及支付工作。公司拟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向天岳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含本数）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不超过60个月，贷款年利率4.1%,利息按季

结算，本金平均分五年归还。平江县城乡统筹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为天岳集团的

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签署委托贷款相关的协议、合同，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委托贷款的具体实施并

控制风险。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拟通过银行向湖南天岳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的委托贷款，符合《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及拓展，符合公司及子

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通过银行向湖南天岳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的委托贷款。 

（三）独立董事意见 

在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通过银行向湖南天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

（含本数）的委托贷款。公司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通过对外提供贷款，有助于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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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经营及拓展，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基于独立

判断，我们同意公司委托贷款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向湖南天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委托贷款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

贷款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杨巍巍                              姚伟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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